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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时间为 2025年 9
月15日（星期一）9:15至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新玲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146,24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46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62,859,5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2 人，代表股份 83,386,2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4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2人，代表股份21,176,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00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6,990,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1人，代表股份 4,185,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0%。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142,681,438

17,612,386

比例

97.5627%

83.1683%

反对

票数

3,481,920

3,481,920

比例

2.3809%

16.4421%

弃权

票数

82,500

82,500

比例

0.0564%

0.3896%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镇山、吴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九月

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

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

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

要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会议通知”），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

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在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新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
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

容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

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

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24人，代表股份146,24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4695%。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681,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7.5627%；反

对3,481,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809%；弃权82,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64%。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

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公司对全部议案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侯镇山

吴 军

2025年9月1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天中路655号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6

337,188,487

76.29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沈曙光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魏健、赵云龙、王炳炯；独立董事吴建依以通讯方式

参加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石艳春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195,087

比例（%）

99.7054

反对

票数

862,500

比例（%）

0.2558

弃权

票数

130,900

比例（%）

0.03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1,200

比例（%）

37.7022

反对

票数

862,500

比例（%）

54.0888

弃权

票数

130,900

比例（%）

8.20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

律师：郑扬、张雪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13 证券简称：镇洋发展 公告编号：2025-049

转债代码：113681 转债简称：镇洋转债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9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25年 9月 15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吴相君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28人，代表股份

943,488,7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4725%。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918,348,48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4.9677%。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14人，代表股份25,140,2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48%。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019人，代表股份25,188,24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076%。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942,88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2%；反对

48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弃权11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24,586,0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92%；反对483,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207%；弃权 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许桓铭律师和刘璐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如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7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不含本次担保）为 134.65亿

元，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24.65亿元，对其他单位/个人的担保总额度为110亿元（系

为房地产项目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贷款担保以及为合作养殖户、饲料采购客户提供的

担保）。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8.6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43.41%，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18.09亿元，对其他单位/个人的担保余

额为0.54亿元（均系为房地产项目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贷款担保及为饲料采购客户提

供的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及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2024年9月30日、2024年11月29日审议通过《关于为

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东京基智农”）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 2025年 8月 22
日、2025年9月8日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下属

公司徐闻县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闻京基智农”）、高州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州京基智农”）、文昌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京基智农”）及

贺州市京基智农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贺州京基智农饲料”）与相关供应商签署采购协议

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6,500万元。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2024-087、2025-035、2025-04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广东京基智农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提供担保，同时为徐闻京基智农、高州京基智农、文昌京

基智农及贺州京基智农饲料与相关供应商签署采购协议、涉及采购赊销额度共3,100万元提

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被担保方

广东京基智农

徐闻京基智农、高州京基智农、文
昌京基智农及贺州京基智农饲料

徐闻京基智农、高州京基智农、文
昌京基智农及贺州京基智农饲料

担保权人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阜丰营销有限公司

中农发（北京）粮油有限公司、
中牧（上海）粮油有限公司

经审议担保额度

50,000

500

2,600

本次担保金额

1,000

500

2,600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1,000

500

2,600

尚余可用担保额
度

49,000

0

0

本次担保发生额在公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东京基智农

徐闻京基智农

高州京基智农

文昌京基智农

贺州京基智农饲料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71,000万元

42,000万元

32,000万元

12,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29
日

2019 年 9 月 10
日

2019 年 10 月 8
日

2019 年 12 月 16
日

2020 年 12 月 1
日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京基
一百大厦

徐闻县曲界镇

高州市荷花镇

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

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仁义镇八
桂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吴志君

潘可满

陈东标

王猛

谢永东

主营业务

禽畜养殖、生鲜禽肉制品的销售、食品加
工等。

畜禽养殖、销售；生猪屠宰；饲料加工；食
品生产；肉制品包装、冷藏、运输等。

畜禽养殖、销售；生猪屠宰；饲料加工；食
品生产；肉制品包装、冷藏、运输等。

畜禽养殖、销售；生猪屠宰；饲料加工；食
品生产；肉制品包装、冷藏、运输等。

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生物
饲料研发；饲料原料销售；肥料销售等。

（二）被担保对象股权结构

徐闻京基智农、高州京基智农、文昌京基智农、贺州京基智农饲料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

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京基智农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被担保对象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广东京基智农

徐闻京基智农

高州京基智农

文昌京基智农

贺州京基智农饲料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1,377.81

260,657.56

153,468.83

82,343.21

41,528.74

负债总额

632,055.97

211,365.52

83,157.99

68,095.30

29,927.47

净资产

89,321.83

49,292.04

70,310.83

14,247.91

11,601.27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1,805.53

267,655.63

166,792.22

86,053.96

46,819.29

负债总额

637,105.84

211,261.17

82,831.17

70,262.47

35,189.49

净资产

114,699.69

56,394.46

83,961.05

15,791.50

11,629.80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广东京基智农

徐闻京基智农

高州京基智农

文昌京基智农

贺州京基智农饲料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9,931.98

147,176.40

96,804.66

19,402.80

81,802.20

利润总额

58,055.67

21,486.64

21,712.84

-3,748.35

182.48

净利润

58,055.67

21,486.64

21,712.84

-3,748.35

182.48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5,291.46

58,789.40

46,720.82

17,127.02

42,052.04

利润总额

25,378.63

7,102.41

9,650.22

1,543.59

28.52

净利润

25,377.85

7,102.41

9,650.22

1,543.59

28.52

（四）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以上被担保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主体

债权人/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受信人：广东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

2、主债权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费用

等所有应付款项，保证人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

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

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

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

力。

5、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

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

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

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向“中农发（北京）粮油有限公司”“中牧（上海）粮油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1、合同主体

债权人：中农发（北京）粮油有限公司、中牧（上海）粮油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徐闻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高州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文昌京基智农时代有

限公司、贺州京基智农饲料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债权人给予公司债务人赊销额度为2,600万元整，如债务人不能在合同约定

期限内偿还货款的，公司愿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三）公司向“阜丰营销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1、合同主体

债权人：阜丰营销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徐闻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高州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文昌京基智农时代有

限公司、贺州京基智农饲料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债务人与债权人在约定期间发生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货款、违约金等），公

司向债权人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连带还款担保。

4、保证期间：自本函生效之日起至保证范围内的债务到期后满三年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系为了满足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促

进下属公司融资的顺利进行，确保下属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促进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本次被

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且担保发生额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不含本次担保）为 134.65亿

元，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24.65亿元，对其他单位/个人的担保总额度为110亿元（系

为房地产项目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贷款担保以及为合作养殖户、饲料采购客户提供的

担保）。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8.6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43.41%，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18.09亿元，对其他单位/个人的担保余额

为0.54亿元（均系为房地产项目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贷款担保及为饲料采购客户提供

的担保）。

公司及下属公司无任何逾期担保情形，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相关《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担保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5-049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9/19

除权（息）日

2025/9/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22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经2025年8月2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

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3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

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这一基数发生变动的，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

每股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52,800,0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数248,093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52,551,907股，以此计算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
831,747.91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

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52,551,

907×0.13000)÷52,800,000≈0.12939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293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9/19

除权（息）日

2025/9/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2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南京茂莱控股有限公司、范一、范浩、王陆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对于持股期限在1年

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3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1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

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17元。如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17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

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

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申报缴纳，本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5-52728150
特此公告。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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